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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休宁县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

“阳光分班”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义务教育学校：

现将《休宁县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“阳光分班”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休宁县教育局

2025年8月19日
休宁县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“阳光分班”

实施方案

根据省市关于做好2025年度秋季学期义务教育起始年级“阳光分班”工作的通知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工作原则

“阳光分班”工作严格执行“五坚持三严禁”准则。坚持全面覆盖。义务教育起始年级除仅有一个班级的，均采取阳光分班。坚持均衡配置。力求每个班级师资配备合理均衡、学生总数基本一致、男女生比例等大体相当。坚持阳光公开。做到方案公开、程序公开、结果公开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坚持随机生成。可采用先随机确定学生，后由学校均衡组建的教师团队随机抽签的方式确定班级。坚持班级稳定。分班结束后，学生不得随意调整班级，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的，学校需制定调整方案并报县教育局同意。严禁以任何形式组织入学考试分班，严禁设立重点班、快慢班、实验班以及其他形式的特殊班级，严禁将竞赛成绩、证书证明作为编班依据。

规范工作流程

小学、初中起始年级设2个及以上班级的学校必须按规定要求实行“阳光分班”。分班工作由实行“阳光分班”学校负责开展。县教育局、派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参与城区学校分班并派员进行现场监督，对乡村学校阳光分班情况进行督查。“阳光分班”具体流程如下：
(一)科学制定方案。实行“阳光分班”学校要根据实际，认真研判生源结构、性别构成、师资力量等情况，科学合理制定本校阳光分班实施方案，报县教育局和派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审核备案，并按照实施方案规定，精心组织开展阳光分班工作，确保此项工作有序完成。分班工作要在相关人员监督下现场组织，鼓励学校运用信息化手段进行均衡分班。

(二)合理配置师资。各义务教育学校对起始年级班级任课教师构成要认真研究、科学安排，要坚持均衡配置，确保每一个班级任课教师团队力量大体相当，不得将骨干教师、社会认可度高的教师集中配置到一个或几个班级。

(三)严格工作流程。实行“阳光分班”的义务教育学校组织分班相关信息应提前通知家长，随机邀请一定比例的家长代表，现场见证学生抽取和班级确定的过程。随机确定学生分班后，原则上现场打印班级学生名单，再由教师团队随机抽签的方式确定班级，全程影音记录存档备查。分班产生的最终学生名册(含对应的班主任)必须现场公布。城区学校分班结果当天第一时间上网面向社会公示，乡村学校分班结果第一时间报县教育局备存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(一)提高政治站位。“阳光分班”是实现义务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，各校要深刻认识“阳光分班”对保障教育公平、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意义，要明确细化责任分工，确保各项要求落实落地。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从讲政治、讲大局、讲纪律的高度，严肃认真开展工作，书记、校长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。

(二)强化过程监管。各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保护学生隐私，分班结果公示内容不得包含学生敏感信息。各校分班结果必须在学校门口公示栏予以公示，同时上传“皖事通”系统。8月30日家长可凭皖事通注册账号，在“教育入学一件事”界面“登记信息查询”端口查询子女分班结果。

(三)严肃追责问责。构建“三位一体”监督体系，县教育局将结合开学检查等工作，通过现场观察、查阅资料、师生访谈等方式核查分班政策执行情况。重点查处以权谋私、违规操作等问题线索。依托全省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投诉平台、公布监督电话等形式畅通举报渠道，及时依法依规核查处理相关投诉举报。对违规学校和个人，按管理权限予以严肃问责追责。

(四)加强宣传引导。各校要将“阳光分班”政策纳入教育系统思想政治教育和家庭教育工作体系，通过政府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家长会等多种载体和形式，广泛宣传“阳光分班”的目的、意义、方法和程序，加强政策解读，主动释疑解惑。要加强舆情监测，妥善处理舆情，营造良好氛围，确保“阳光分班”工作平稳有序。

请相关学校于8月26日前将“阳光分班”工作方案报教育局和派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审核备案，8月29日将分班落实情况及学生花名册电子稿报县教育局教育股（联系人：曹珍；联系电话：0559-7511106；邮箱：741881090@qq.com）。
